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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篇（2017/9/23~2017/9/30） 

国家级 

1、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的通知 科技部(2017-09-26) 

国家技术转移体系是促进科技成果持续产生，推动科技成果扩散、流动、共享、应用并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的生态系统。建设和完善国家技术转移

体系，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技术转移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成果持续产出，技术市场有序发展，技术交易日趋活跃，但也面临技术转移链条不畅、人才队伍

不强、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系统设计，构建符合科技创新规律、技术转移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全面提升科技供

给与转移扩散能力，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为深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加快建设和完善国家技

术转移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制定本方案。 

北京市 

1、关于开展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北京地区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2017-09-25)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激发广大青年科技工作

者的创新创造热情，引导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创新争先行动，努力造就千百万青年科技英才，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决定开展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推荐与评选工作，

并在获奖者中评选“中国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北京地区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推荐工作，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市科协和团市委共

同组织，推荐工作办公室设在市科协人事部，负责具体工作的实施。 

一、推荐名额：本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北京地区的推荐名额为 15 名。往届获奖者不重复参评。 

二、推荐条件： 

http://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7/201709/t20170926_135101.htm
http://www.bast.net.cn/art/2017/9/25/art_16643_366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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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创新性的成就和作出突出贡献； 

2.在工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的、创造性的成果和作出突出贡献，并有显著应用成效； 

3.在科学技术普及、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科技管理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性候选人不超过 40 周岁（1977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女性候选人不超过 45 周岁（1972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三、推荐程序 

（一）各区委组织部、区人力社保局、区科协和团区委，共同推荐本区的初步人选；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局干部(人事)处，各总公司、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党委（党组）组织部（处）、人事处，市科协所属各团体等单位推荐本系统、本单位或本学科领域的初步人选，报推荐工作办公室。（二）推

荐工作办公室按照推荐条件，对初步人选进行资格审核。（三）相关学科专家和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市科协、团市委有关领导组成推荐工作评

审委员会，对初步人选进行评审，提出推荐人选名单。（四）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评审结果，确定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北京地区推荐人选。 

四、推荐材料报送要求 

（一）电子材料报送要求 

登陆中国青年科技奖推荐及评审管理系统 http://qnkjj.cast.org.cn，使用注册密码 2017bj121 进行注册。注册成功后，登录系统填写电子材料，其中

包括《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推荐表》（见附件 1）和有关附件材料。完整填写后上传候选人电子材料，电子材料一经上传将不能更改。 

（二）书面材料报送要求 

候选人电子材料上传成功后，使用中国青年科技奖推荐及评审管理系统打印书面材料，电子版材料与纸质材料须保持一致。请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前，将书面材料报送至北京科技咨询中心。 

书面材料包括： 

1.推荐单位出具的推荐情况报告 1 份。内容包括推荐人选的产生方式以及对推荐人选成就、贡献和学风道德等方面的评价。 

2.所在单位出具的保密审查证明 1 份。 

3.《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推荐表》一式 21 份，其中原件 3 份，复印件 18 份。推荐表中候选人所在单位推荐意见中需对候选人政治表现、廉洁

自律、道德品行，以及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涉密情况出具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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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关附件材料一份（装订成册）。包括：（1）公开发表的主要论文及专著（论文限 3 篇、专著限 1 本）；（2）主要科技成果目录；（3）被他人

引用的论文、专著证明材料；（4）技术鉴定证书及知识产权证明材料；（5）技术应用证明材料；（6）获得表彰奖励证明材料；（7）其他成就和贡献

证明材料。 

五、联系方式 

（一）推荐材料接收单位  收件单位：北京科技咨询中心；联 系 人：林飞  丁乔；联系电话：6722483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96 号 B 座 512 室 北京科技咨询中心人才工作部；邮编：100021 

（二）推荐工作办公室（市科协人事部）  联 系 人：郭东艳  张宏；联系电话：84644971 

2、关于报送“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人才引进专项计划”的通知 昌平园(2017-09-25) 

为进一步加强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人才优先、高端引领，促进人才汇聚、活力迸发，按照市人社局关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人才引进

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有关工作部署及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安排。昌平园现面向入园企业开展专项计划统计摸底工作。现将有关工作事宜

通知如下： 

摸底范围 

企业范围：园区内符合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的各类重点企业。人员范围：拟引进人才应为已在岗工作人员，须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优

秀业绩，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具有原创性、突破性技术的技术骨干；具备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企业家；能够发现技术价值、捕捉市场机遇的投资人；

法律、知识产权、财会等方面专业化人才；其他北京全国科创中心建设急需紧缺的人才。 

3、关于对 2014 年至 2016 年部分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的通知 北京中医药管理局(2017-09-28) 

为了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经局务会研究决定，北京中医药管理局将对 2014 年至 2016 年以来未参加过专项审计和检查的

项目，进行专项检查和绩效评价 

一、检查范围：2014 年-2016 年我局委托给相关协会、学会等单位的项目。 

二、检查内容：主要是项目的任务完成情况、取得的实效成果、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http://www.zgc-cp.gov.cn/418-901-148261.aspx
http://www.bjtcm.gov.cn/shouye/tongzhigonggao/201709/t20170928_226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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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方法：本次检查采取自查和抽查相结合方式进行。涉及项目 100%，自查面 100%。重点检查面 50%。 

四、时间安排： 

第一阶段：自查阶段 2017 年 9 月 28 日-2017 年 10 月 18 日。主要是承接项目单位自查，上报自查表和项目绩效自我评价表及相关说明资料（含复

印项目资金支出账簿）。报送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20 前。附件 1、2 为表格模板，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按模板自制表格填写。 

第二阶段：重点检查 2017 年 10 月 23 日-27 日。采用集中汇审方式，由局组织专家进行集中审评。审评中需要承办项目单位接受询问的，按工作需

要另行通知 。 

第三阶段：2017 年 11 月总结和整改。组织相关人员会议反馈结果提出整改意见。 

联系人：蔡杰；电话：83970020 

4、关于推荐中关村前沿技术项目评审专家的通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7-09-25) 

为在全球范围内加快培育和集聚掌握重大前沿技术的企业，引领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充分发挥专家在技术和产业研判、项目评价和企业发

展指导等方面的作用，高标准指导和筹划中关村前沿科技领域生态体系建设工作，现请各相关单位认真推荐前沿领域有关专家。具体要求如下： 

一、推荐专家所属领域 

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与信息安全、智能机器人、集成电路、生物和健康、节能环保与新能源、新材料和高端制造等前沿领域。 

二、推荐专家的基本条件 

（一）熟悉国内外前沿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具有很强的专业水平和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 

（二）能够对自己所从事领域项目的管理等情况提供独立、公平、公正的判断和评价； 

（三）技术类专家须在国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学术组织担任相当于副高级及以上职务的专家学者，或在相关企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四）行业专家须拥有 5 年以上的行业背景，在相关企业或者专业机构担任高级管理职务； 

（五）投资专家须拥有 3 年以上的行业背景，具有相关领域项目的成功投资经历，在相关机构担任总监（含）以上职务； 

（六）愿意参加前沿科技有关咨询、调研、评价和指导等活动。 

http://www.zgc.gov.cn/dt/tzgg/1007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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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荐程序 

推荐单位应按照专家信息表（扫描下方二维码）的要求认真填写，并于 10 月 13 日（周五）下午 17:00 前完成专家信息提交。 

5、关于对 2017 年度中关村社会组织发展支持资金建设经费支持单位予以公示的通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7-09-29) 

按照《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社会组织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中科园发〔2015〕38 号）的有关规定，经中关村管委会 2017 年第 24 次主任

专题会审议通过，决定给予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家协会等 57 家协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北京长风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等 44 家产业联盟“2017 年度中关村

社会组织发展支持资金建设经费”支持，现对拟支持社会组织进行公示。 

公示期间（2017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3 日），如对支持名单有不同意见，可通过电话、邮件、信函、传真等形式反映情况。反映情况要客观真实。

以单位名义反映的需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的需实名并提供联系方式。 

附件：2017 年度中关村社会组织发展支持资金建设经费拟支持社会组织名单 

广东省 

无 

珠海市 

1、珠海市“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宣讲培训会资料 珠海市科工信局(2017-09-25) 

为深入推动《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简称“实体经济十条”）的宣贯和实施工作，珠海市政府成立了宣

讲培训团，于 9 月 26 日在金湾区（上午）和香洲区（下午）举办全市西部片区、东部片区政策集中宣讲培训会，将对省“实体经济十条”和我市今年出

http://www.zgc.gov.cn/dt/tzgg/100793.htm
http://www.zgc.gov.cn/document/20170929092227078945.doc
http://www.zhkgmx.gov.cn/gksxx/zhfgk/tzgg/201709/t20170925_24531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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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系列政策措施进行广泛宣传和深入解读。现将宣讲培训会资料予以发布，请下载认真学习。 

宣讲培训会资料目录如下： 

1.《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实体经济十条”解读宣传手册 

2.中共珠海市委办公室、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实施方案》的通知（珠委办字 53 号） 

3.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实施工业企业培育“十百千计划”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珠府函[2017]168 号） 

4.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发展建设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珠府函[2017]129 号） 

5.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珠府[2017]60 号) 

6.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工业灾后复产工作方案的通知（珠府办函[2017]209 号） 

7.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试行办法的通知（珠府办函[2017]106 号） 

8.珠海市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精选 

2、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金湾区关于促进工业企业灾后复产的政策措施》的通知 珠海 金湾

(2017-09-27) 

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金湾区关于促进工业企业灾后复产的政策措施》的通知.doc 

住建局复产措施（建筑施工方面）.docx 

 

 

http://www.jinwan.gov.cn/WebSite/NewsDetail_a17915d8f3c14033b7649f258c91e659.html
http://www.jinwan.gov.cn/Attachment/WebNoteEditorFile/2017/9/27/2d2de400ab6a4a188edb5f0946a49500/E6295D16-0905-CA36-A5D9-17B4B853B121.doc
http://www.jinwan.gov.cn/Attachment/WebNoteEditorFile/2017/9/27/2d2de400ab6a4a188edb5f0946a49500/E622B207-7138-EA50-C004-8B7EC5A5CB0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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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信息篇（2017/9/22~2017/9/30） 

国家级 

1、总局关于修订维生素 K1 注射液说明书的公告（2017 年第 115 号） CFDA（2017-09-27）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维生素 K1 注射液说明书增加黑框警告，并对【不良反

应】、【注意事项】等项进行修订。 

附件：维生素 K1 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 

2、总局关于修订注射用硫酸普拉睾酮钠说明书的公告（2017 年第 116 号） CFDA(2017-09-27)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注射用硫酸普拉睾酮钠说明书增加警示语，并对【不

良反应】、【注意事项】等项进行修订。 

附件：注射用硫酸普拉睾酮钠说明书修订要求 

3、总局关于 16批次药品不合格的通告（2017 年第 156号） CFDA(2017-09-28) 

经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等 7 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甘肃天森药业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生产的 16 批次药品不合格。 

附件：16 批次不合格药品名单 

4、2017 年 9 月 29 日中药品种保护受理公示 CFDA(2017-09-29) 

http://www.sfda.gov.cn/WS01/CL1706/178012.html
http://www.sf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N8TqtdoxMTW6xbmruOa4vbz+LmRvY3g=.docx
http://www.sfda.gov.cn/WS01/CL1706/178013.html
http://www.sf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N8TqtdoxMTa6xbmruOa4vbz+LmRvY3g=.docx
http://www.sfda.gov.cn/WS01/CL1872/178082.html
http://www.sf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N8TqtdoxNTa6xc2ouOa4vbz+LmRvY3g=.docx
http://www.sfda.gov.cn/WS01/CL0577/1781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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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河北省药品质量公告（2017 年药品监督抽验第 7 期） CFDA(2017-09-29) 

按照《2017 年河北省药品监督抽验实施方案》，河北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药品检验机构对全省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药

品质量进行了抽查检验。现将 2017 年 8 月份药品监督抽验中不符合标准规定药品（不包括中药材品种）予以公告（详见附表）。 

附件：2017 年第 7 期 

6、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注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通告（2017 年 第 150 号） CFDA(2017-09-29) 

http://www.sfda.gov.cn/WS01/CL1873/178133.html
http://www.sf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localgov/gov_1506664943764.xls
http://www.sfda.gov.cn/WS01/CL0370/1781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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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经营许可证〉注销的管理规定》（粤食药监法〔2013〕26 号）规定，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依

法注销深圳市友和医药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等 3 家药品经营企业的《药品经营许可证》。 

7、关于发布《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申报资料立卷审查技术标准（暂行）》的通知  CDE(2017-09-22) 

根据《总局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 年第 100 号）的要求，应对申报资料进行“立卷审查”。通过“立卷审

查”评估研发工作与申报资料的完整性和可评价性，以提高申报资料的质量和审评效率。 

为便于申请人整理申报资料，加强自查，提高申报资料质量，根据《总局关于发布化学药品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申报资料要

求（试行）的通告》（2016 年第 120 号）的要求，特编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申报资料立卷审查技术标准（暂行）》，供申请人参考。 

附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申报资料立卷审查技术标准（暂行） 

8、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二十三批） CDE(2017-09-26) 

现根据总局《关于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食药监药化管[2016]19 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药品评审中心组织专家对

申请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进行了审核论证，现将拟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及其申请人予以公示，公示期 5 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在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总局药品评审中心网站“信息公开-->优先审评公示-->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栏目下提出异议。 

对儿童用药和罕见病治疗药，为解决临床用药需求，鼓励申请人在该领域开展临床研究，经审核符合“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或“与现有治疗手

段相比有明显临床优势”的新药注册申请，药审中心将在临床试验申请阶段予以优先审评。 

9、关于《膀胱过度活动症药物临床试验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的通知 CDE(2017-09-26) 

为指导研发抑制膀胱过度活动症药物，为临床试验提供技术指导，我中心组织起草了《膀胱过度活动症药物临床试验指导原则》，现公开征求意见，

诚挚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中心将根据反馈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修订完善。 

您的反馈意见可按以下路径提交：点击中心网站“指导原则征求意见”栏目，点击相应的指导原则《膀胱过度活动症药物临床试验指导原则》，在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017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6708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020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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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中填写您的意见，点击确认提交即可。也可将您的意见发到中心联系人的邮箱。 

公示日期为：2017 年 9 月 20 日～2017 年 10 月 19 日。 联系人：陈颖：cheny@cde.org.cn 

附件： 膀胱过度活动症(OAB)药物临床试验指导原则 20170918.docx 

10、关于征求《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框架意见的补充通知 CDE(2017-09-29) 

为落实《总局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 年第 100 号）的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按照

总局领导指示组织起草了《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征求意见稿），并于 2017 年 9 月 4 日公开征求意见，原征求意见截止时间至 2017 年 9 月 15 日。现

根据社会各界的反馈意见，将征求意见截止时间延长至 2017 年 10 月 10 日，以进一步收集对《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基本框架结构与信息的意见和建议。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将根据意见和建议进行完善。 

联系人：李敏、闫方；电子邮箱：limin@cde.org.cn；yanf@cde.org.cn 

11、日本增加肺炎球菌疫苗注射部位坏死和溃疡的风险提示 CDR(2017-09-27) 

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发布信息，更新肺炎球菌疫苗（商品名 Pneumovax NP）的产品说明书，将导致注射

部位坏死和溃疡的风险作为肺炎球菌疫苗临床重要的不良反应。 

肺炎球菌疫苗用于 2 岁和 2 岁以上存在严重肺炎球菌感染疾病发生风险的患者。日本共有 7 例注射部位坏死和溃疡的相关病例，因果关联性评估不

能排除与肺炎球菌疫苗的可能。 

12、日本增加羟钴胺导致急性肾损伤的风险提示 CDR(2017-09-27) 

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发布信息，更新羟钴胺（商品名 Cyanokit）的产品说明书，将导致急性肾损伤的风险

作为羟钴胺临床重要的不良反应。 

羟钴胺用于氰和氰化物中毒的治疗。日本收到 2 例羟钴胺致急性肾损伤相关病例。生产企业目前已更新核心数据表（CCDS）并纳入上述风险提示。 

mailto:cheny@cde.org.cn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6707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037
http://www.cdr-adr.org.cn/yxaqjs/gj/201709/t20170927_19715.html
http://www.cdr-adr.org.cn/yxaqjs/gj/201709/t20170927_197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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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本禁止儿童使用含可待因、双氢可待因和曲马多的药品 CDR（2017-09-27） 

本厚生劳动省（MHLW）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发布信息，更新含有可待因、双氢可待因和曲马多活性成分的药品说明书，添加“禁

用于 12 岁以下儿童以及患有肥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或严重肺部疾病的 12 至 18 岁青少年”的警示信息。上述警示信息更新是基于日本收到 1

例使用可待因后发生呼吸抑制的严重病例，该病例为 12 岁青少年，且是 CYP2D6 超快速代谢型（UM）患者。此外， “可待因禁用于小于 18 岁的扁桃

体切除术后或腺样体切除术的患者”的警示信息也考虑适当添加。 

尽管与美国或欧洲人群相比，遗传多态性导致的超快速代谢型（UM）在日本人群的发生率较低，但考虑到日本有关于此类不良反应的报道，因此在

药品说明书中添加了以上警示信息。 

曲马多也有导致呼吸抑制的风险，但在日本没有含曲马多且用于儿科的药品。 

14、欧盟确认含乳糖的甲泼尼龙注射剂不能用于对牛奶蛋白过敏的患者 CDR（2017-09-27） 

欧盟人用药品互认和分散程序协调小组（CMDh）已经批准了欧洲药品管理局（EMA）药物警戒风险评估委员会（PRAC）的建议，该委员会认为含

有乳糖(来自牛奶的糖)的甲泼尼龙注射剂可能含有痕量牛奶蛋白，不能用于对牛奶中蛋白质有已知或怀疑过敏的患者。CMDh 进一步证实，如果患者的症

状恶化或出现新的症状，接受甲泼尼龙治疗过敏的患者应停止治疗。 

15、欧盟药物警戒风险评估委员会建议暂停上市对乙酰氨基酚缓释剂 CDR（2017-09-27） 

2017 年 9 月 1 日，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EMA）的药品安全专家经过评估后，建议暂停销售对乙酰氨基酚缓释剂（该剂型

中对乙酰氨基酚释放速度缓慢、释放时间长于常规速释剂型），其主要原因为对乙酰氨基酚的体内释放方式复杂，一旦发生用药过量可能给患者带来风

险。 

16、关于注射用头孢噻吩钠国家标准的公示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09-22) 

国家药典委员会拟修订注射用头孢噻吩钠的国家标准（具体内容见附件）。现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期自上网之日起三个月。该标准适用于生产该品

http://www.cdr-adr.org.cn/yxaqjs/gj/201709/t20170927_19713.html
http://www.cdr-adr.org.cn/yxaqjs/gj/201709/t20170927_19711.html
http://www.cdr-adr.org.cn/yxaqjs/gj/201709/t20170927_19710.html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5e0d584f015ea899fb027eaf?a=BZHXYP


盈科瑞·科技信息周报第 37 期 

12 
 

种的所有企业。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复核。若有异议，请来函与国家药典委员会联系，来函需加盖公章并附相关说明及充分的实验数据（来函同时需发送

电子版）；公示期满未回复意见即视为同意。 

电子信箱：wangzhijun@chp.org.cn 

附件：注射用头孢噻吩钠 

17、关于注射用盐酸伊达比星国家标准的公示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09-22) 

国家药典委员会拟制订注射用盐酸伊达比星的国家标准（具体内容见附件）。现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期自上网之日起三个月。该标准适用于生产该

品种的所有企业。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复核。若有异议，请来函与国家药典委员会联系，来函需加盖公章并附相关说明及充分的实验数据（来函同时需发

送电子版）；公示期满未回复意见即视为同意。 

电子信箱：wangzhijun@chp.org.cn 

附件：注射用盐酸伊达比星 

18、关于头孢噻吩钠国家标准的公示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09-22) 

国家药典委员会拟修订头孢噻吩钠的国家标准（具体内容见附件）。现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期自上网之日起三个月。该标准适用于生产该品种的所

有企业。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复核。若有异议，请来函与国家药典委员会联系，来函需加盖公章并附相关说明及充分的实验数据（来函同时需发送电子版）；

公示期满未回复意见即视为同意。 

电子信箱：wangzhijun@chp.org.cn 

附件：头孢噻吩钠 

19、关于盐酸伊达比星国家标准的公示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09-22)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70922/99251506067198074.pdf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5e0d584f015ea898814d7eab?a=BZHXYP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70922/82881506067100008.pdf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5e0d584f015ea891c67f7ea6?a=BZHXYP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70922/34431506066655074.pdf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5e0d584f015ea87065c47e95?a=BZHX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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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典委员会拟制订盐酸伊达比星的国家标准（具体内容见附件）。现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期自上网之日起三个月。该标准适用于生产该品种的

所有企业。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复核。若有异议，请来函与国家药典委员会联系，来函需加盖公章并附相关说明及充分的实验数据（来函同时需发送电子

版）；公示期满未回复意见即视为同意。 

电子信箱：wangzhijun@chp.org.cn 

附件：盐酸伊达比星 

20、《中国药典》2015 年版微生物检验第二期实操培训班通知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09-25) 

根据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7 年专项培训工作计划的安排，定于 2017 年 10 月 17-21 日在广州举办《中国药典》2015 年版微生物检验第二期实操技术培

训班。 

附件：培训班日程表 

《中国药典》2015 年版微生物检验第二期实操培训班通知 

21、关于小儿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9AA-I）国家标准的公示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09-28) 

国家药典委员会拟修订小儿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9AA）国家标准[WS1-（X-066）-2004Z，与小儿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II）（原标准号 WS1-

（X-507）-2003Z 合并，具体内容见附件）。现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期自上网之日起三个月。该标准适用于生产该品种的所有企业。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复

核，若有异议，请来函与国家药典委员会联系，来函需加盖公章并附相关说明及充分的实验数据（来函同时需发送电子版）；公示期满未回复意见即视

为同意。如涉及处方变更，请相关企业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请。 

电子信箱：zhangxh@chp.org.cn。 传真：010-67156318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法华南里 11 号楼国家药典委员会 邮编：100061 

附件：小儿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9AA-I）公示稿（2017-9）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70922/4991506064459710.pdf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5e0d584f015eb7f2606a0999?a=PXGZ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70925/26781506324517446.pdf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70925/73171506324527702.pdf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5e0d584f015ec5f3d3c0158f?a=BZHXYP
mailto:zhangxh@chp.org.cn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70928/538115065596137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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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小儿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I）国家标准的公示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09-28) 

国家药典委员会拟修订小儿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I）国家标准[WS1-（X-328）-2003Z,具体内容见附件]。现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期自上网之日起

三个月。该标准适用于生产该品种的所有企业。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复核，若有异议，请来函与国家药典委员会联系，来函需加盖公章并附相关说明及充

分的实验数据（来函同时需发送电子版）；公示期满未回复意见即视为同意。 

电子信箱：zhangxh@chp.org.cn。传真：010-67156318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法华南里 11 号楼国家药典委员会 邮编：100061 

附件：小儿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I）公示稿（2017-9） 

23、关于头孢唑肟钠国家标准的公示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09-28) 

国家药典委员会拟修订头孢唑肟钠的国家标准（具体内容见附件）。现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期自上网之日起三个月。该标准适用于生产该品种的所

有企业。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复核。若有异议，请来函与国家药典委员会联系，来函需加盖公章并附相关说明及充分的实验数据（来函同时需发送电子版）；

公示期满未回复意见即视为同意。 

电子信箱：wangzhijun@chp.org.cn 

附件：头孢唑肟钠 

24、关于注射用头孢唑肟钠国家标准的公示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09-28) 

国家药典委员会拟修订注射用头孢唑肟钠的国家标准（具体内容见附件）。现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期自上网之日起三个月。该标准适用于生产该品

种的所有企业。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复核。若有异议，请来函与国家药典委员会联系，来函需加盖公章并附相关说明及充分的实验数据（来函同时需发送

电子版）；公示期满未回复意见即视为同意。 

电子信箱：wangzhijun@chp.org.cn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5e0d584f015ec5f65ec21599?a=BZHXYP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70928/93341506559715780.pdf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5e0d584f015ec5fc483915a7?a=BZHXYP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70928/4011506560169364.pdf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5e0d584f015ec5fdac5215ad?a=BZHX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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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25、关于修订“葡甲胺”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二部质量标准有关内容的公示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09-29) 

我委拟修订“葡甲胺”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二部质量标准，现将草案（具体内容见附件）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期自上网之日起三个月。该标准适用于

生产该品种的所有企业，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复核。若有异议，请来函与我委联系，来函需加盖公章并附相关说明及充分的实验数据（来函同时需发送电

子版）；公示期满未回复意见即视为同意。 

Email：chengqilei@chp.org.cn  地址：北京市崇文区法华南里 11 号楼 国家药典委员会 

邮编：100061   传真：67152760 

附件：葡甲胺 

26、关于停征中药品保护费的公告 中保办(2017-09-22) 

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20 号）和《关于更新我局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目录清单的通知》（食药监财便函〔2017〕63 号）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停征包括中药品种保护费在内的部分行政事业收费。据

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行政事项受理服务和投诉举报中心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对外发布公告，告知企业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停止交费。但截至

2017 年 9 月 10 日，仍有企业将中药品种保护费汇至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账户。 

27、关于公布 2017 年中药保护改进提高示范品种的通知（中保委函[2017]154 号) 中保办(2017-09-30) 

28、关于举办 2017 年全国注射用化学仿制药无菌过程控制及微生物溯源调查技术精要培训班的通知(第一轮) 中检院

(2017-09-30) 

我国是仿制药大国，口服固体制剂一致性评价是当前工作的重点，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的要求，未来 5 到 10 年，已批准上市的注射剂安全性、有效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70928/97501506560267035.pdf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5e0d584f015ecb1a849b1abe?a=BZHXYP
mailto:chengqilei@chp.org.cn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70929/82831506645988723.pdf
http://www.zybh.gov.cn/d?xh=220411
http://www.zybh.gov.cn/d?xh=220423
http://www.nicpbp.org.cn/CL0896/98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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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质量可控性的再评价将是工作重点。无菌保障水平是注射剂安全性的核心，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注射剂微生物污染事件以及在药品 GMP 核查中集中发

现的灭菌工艺和微生物过程控制缺乏科学性等问题，反映出我国注射剂的无菌过程控制水平亟待提高。为此，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将在广东举办 2017

年全国注射用化学仿制药无菌过程控制及微生物溯源调查技术精要培训班。 

附件：关于举办 2017 年全国注射用化学仿制药无菌过程控制及微生物溯源调查技术精要培训班的通知(第一轮) 

北京市、广东省、珠海市 

暂无 

知识产权信息篇（2017/9/23~2017/9/30） 

国家级 

1、如何应对知识产权跨境风险专业律师：关键是开发专利组合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17-9-26） 

2016年，在 Idenix Pharmaceutical与吉利德科学关于“丙肝药物”专利诉讼中，前者获赔 25.4亿美元； 

2010年，在 Cordis Corporation 与波士顿科学关于“治疗性抗体”专利诉讼中，前者获赔 17.25亿美元； 

2004年，在 Eolas Technologies 与微软关于“互联网浏览器”专利诉讼中，前者获赔 5.21亿美元。 

这组数据源于 2016年 Lex Machina和普华永道的专利诉讼研究，表明近十年来专利案件的侵权赔偿中判决金额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不断面临知识产权纷争，如何防御知识产权诉讼风险？如何在面临诉讼时积极应诉以降低赔偿？ 

9月 17日，在由法制日报社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华中）暨 2017中国仲裁周专场活动（以下简称“活动”）上，与

会专家围绕“知识产权跨境争议的风险与防范”主题展开了讨论。 

http://223.71.250.13/directory/web/WS02/images/udjT2r7ZsOwyMDE3xOrIq7n616LJ5NPDu6Rp7fC1sbSqc7evvq5bPMv9jWxrywzqLJ+s7vy93UtLX3sum8vMr1vqvSqsXg0bWw4LXEzajWqii12tK7wtYpLnBkZg==.pdf
http://www.ipr.gov.cn/article/gnxw/zl/201709/19113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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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被许可方风险点较多 

“国际专利许可协议的特殊性在于，交易对象是一个专利技术，被许可方所要的东西是什么，有时候难以琢磨。”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斌

介绍称，“因此第一个常见的风险问题是标的和从属事项。一定要在许可合同当中明确需要的是什么，如将某技术加上别人的商标许可。” 

杨斌认为，附件中的技术资料、有无弹性的许可费、是否明确的附生效条件、有无争议的币种和税款、律师介入的时间点、许可中的竞争法等，都

是国际专利许可中被许可方可能出现的风险点。 

“甚至文本，都可能带来冲突。”杨斌举例，其客户与德国阀门企业 HST 的协议有三个法律文本，中文、英文和德文，但在文本中没有确定以哪一

个文本为主，而该文本中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存在冲突，最终导致双方谈判不欢而散。 

“因此在处理跨境知识产权协议时，需要请专业的翻译公司，以准确掌握法律术语。”杨斌建议道。 

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封丽则结合自己在美国处理知识产权案件的经验，认为跨境知识产权诉讼的风险主要是两个方面：“根据不同的法院，

一种是 337调查，在国际贸易委员会法院，其实这是一个政府机构。还有一种在地区法院，这两种诉讼是可以同时进行。结果一般是损害赔偿和禁止令。” 

需开发强有力的知识产权组合 

那么，面对跨境知识产权诉讼，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应该如何应对？ 

封丽认为，最强有力的预防措施就是开发知识产权组合。“法律走在前面，如果你有知识产权在国外，便已经为你保驾护航，这样在‘走出去’后，

你便能拥有强有力的武器对抗别人，可以积极反诉。” 

此外，第二级防御措施是自由运作。“在进入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市场之前，要先做好防御措施，了解整个市场状况，做好市场调研，对法务也要作

好自由运作考察，看竞争对手的专利涉及到哪些方面，了解行业专利地图，考虑好如何进入，存在的风险是什么。”封丽说道。 

她认为，在“走出去”过程中，诚信、公开、公平是企业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诚信在美国的司法系统内非常重要，但中国公司对国外的文化和

法律不是那么了解，尤其是在和律师事务所合作时，如果该律师事务所没有将这些差异告知，那么中国公司可能在这方面面临很大的风险。”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部长魏玲补充道，要防范相关风险，促使企业专利权腾飞，还需要做好三个方面。 

首先，要完善企业内部知识产权制度，形成富有竞争的专利战略。目前有很多中国企业的新进技术在走出去过程中，一方面面对新发国家的技术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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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另一方面面对后发国家的技术窃取。因此需加强自我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及时申请专利，抢占专利高地，合理布局核心专利和外围专利。 

第二，企业在参与技术标准和专利权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防范相关构成垄断和竞争的行为。故意不披露行为、拒绝许可行为、联合抵制行为、专

利联营行为等，容易被法院或者是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认定为构成垄断。 

2、《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新进展报告》发布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17-9-28） 

28 日，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新进展报告》，从法律制度、行政执

法、司法保护、统筹协调、国际合作、营商环境等 6个方面介绍了中国近年来知识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建设取得的成绩和进步。 

北京市 

1、关于申报 2017年度北京市专利商用化资助项目的通知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2017-9-27） 

为激励和支持专利技术商用化，推动本市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根据《北京市专利商用化促进办法》（京知局〔2010〕73 号），资助本市专利

权人实施的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行为。现将有关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  

1．本市专利权人； 

2．专利权转让方或专利许可方为多个专利权人的，需委托授权由其中一个专利权人提出申请。  

二、资助方向  

专利商用化资助主要用于专利权人以取得实际货币收入为目的，将专利权转让给受让方并依法办理了权属变更登记的专利权转让行为，以及允许他

人实施其专利技术的专利实施许可行为。 

三、资助形式  

http://www.ipr.gov.cn/article/gnxw/zfbm/zy/bw/201709/1911463.html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709/t20170927_357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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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符合资助条件的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方式的商用化行为，经申报以后由管理机构组织专家按照评审程序确定是否给予资助。 

四、资助标准  

经评审合格的专利权人，专利转让（或许可）项目交易金额超过 500万元的，资助金额为超出部分的 5%，最高资助限额为 50万元；受让人或被许可

人是注册地为北京的法人企事业单位的，资助金额为超出部分的 10%，最高资助限额为 100万元。 

五、申报与受理  

（一）申报资助需符合的条件  

1．本市专利权人在 2016年 10月 1日至 2017年 9月 30日之间所实施的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行为，且交易额在 500万元以上。  

2．专利权人每一次专利权转让或专利实施许可行为可以提出一次资助申请。对于在一份专利技术交易合同中含有多项专利的，视为一次转让或许可

行为。  

3．依据北京市科委印发的《北京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京科政发[2002]622号）中第 11条关于“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权转

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在市知识产权局设立的登记机构办理认定登记”的规定，专利转让、专利许可合同应在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技术合同登记处办

理合同登记手续。  

（二）申报材料要求  

申请人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北京市专利商用化项目资助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或企业营业执照或机关、事业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或三证合一证书；  

3．委托代理人或指定专人办理申请事宜的书面委托、指定文件，以及代理人、被指定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或法人资质文件；  

4．与专利转让、专利实施许可行为有关的协议、合同文本；  

5．与专利转让、专利实施许可行为有关的结算票据、计帐凭证，具体包括：发票、银行入账单、其他证明资金往来的票据、技术合同技术性收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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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表等；  

6．专利证书及与专利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有关的登记、备案文件；  

7．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近三个月的专利登记簿副本；  

8. 管理机构要求的其他文件。  

其中，第 1项材料需提交原件，其他材料均需提交原件（原件审核后退回）及复印件，如果是单位申报的，需在复印件上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三）申报程序  

1.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委托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具体受理专利商用化资助项目申报。  

2．各申报单位登陆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网站 http://www.bjip.org.cn ，进入市专利商用化资助申报系统，注册成功后，进入系统填写申请书，

并按照申报系统要求填写相关内容以及上传所需文件。网上申报日期 2017年 9月 25日至 10月 31日。  

3．网上填报后，申请人应随时在网上申报系统中查看申请书审核状况。经网上审核通过的，请于 10 月 23 日—10 月 31 日之间打印并报送书面申请

书和附件材料，申请书和附件材料合订成册一式二份，相关材料原件审核后退回，复印件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书面材料（申请书和附件材料）报送的截止日期为 2017年 10月 31日。  

（四）评审安排  

评审时间预计于 11月中下旬，地点另行通知，请申请人随时关注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网站、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网站。  

（五）评审结果公示  

经评审合格的申报项目将于 12月份在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网站、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  

（六）受理单位：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16号西楼 11层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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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系方式：  

赵平生 电话：010-66123343  

于 飞 电话：010-84080080 

 

盈科瑞﹒成果转化中心 

2017 年 9 月 30 日 


